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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现就提名许长龙为山河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

书面同意作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

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

人 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并承

诺如下事项： 

一、被提名人已经通过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资格审查，提名人与被提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

形的密切关系。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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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

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

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

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

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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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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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6 

二、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

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性要求及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情形的，本提名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督促被提名人立即辞去独

立董事职务。 

 

 

提名人（签署/盖章）：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1 日 

 

 

 


